T

-
=
~ o~

i

%ﬁ&@@Fﬁ&%dﬁg

114# & & 853 % 921550

LA M ZE Aok mrﬁ.\iﬂ

LES

r'z
’*ﬁ%%é?&iiﬁ *ATE 5007~ 0 BRI AL L
?9209 PRYFP o ow ARBNBRK

dh REE R

(— ) ;}%é%ﬁﬂ EERPRLAE ¢ ARI04.01.13% AW F

% 1030034871055 % % = BL#71 J]f!%ﬁﬁﬁ&%f# 23
AR E T O REA LB AR R B ATH AR
Vyge PRt Bt R B O R WG
TR O3 AR R 2R F o A %gﬁ—mwéfl'
é’ﬁiéﬁﬁﬁ,¢&7@4ﬁﬁofw’$;
AR o TR B ?-AP_; N SRS S S N N
ﬂf 4?%% FREY 2, L Akp o
] FAMMAG fo 2 B 2 REALE Y PR
1;, R ;ﬂzfﬂ—A 111#E 117 25 P 3% = 46 2 6 i IR
UG T P AH At REPEIE - P i
Pl kB A B A £ o A S IS0 )4eb. 9
Dottt [ 57.66%) - p B 7 EH40P
Az &V RE S p[HRA

T

A

k

P’;\

* oo
&4
LS
G S
W

(Z) JBEZGRA) Ee- LEHF RAFH AL
AN L R S A ERE B

£



RBUB AN L REREHIFL 20 By
:hiu#ﬁﬁﬁﬁﬁﬁﬁ%ﬁp’é¥4$@

(w)#iéﬁlMﬁ'UVﬂa ﬁd;#pi,gﬁiA
- O HBEEBNE B AT R S om E
B fERE s B BRI ERDT Y R
BEZ9REr B2 SR A2/ L
EENEE R I N (VEE S AL A i
LoV EMFRARET e AR LEE O A
AR HERFELT -

(3>ﬁ%ﬁ‘%iﬁ@ﬁ@ﬁﬁiﬂﬁﬁgmgi%%@
SRS E L Y S EEOT RN F T

T~

ﬁ@ﬁ,{,ﬁj %qJLWﬁA&wﬁiﬂm?

Feoismar 4o TR oz Higd ) vt
EfA
(ﬁ)iﬁnﬁ - T AR FAE 0 R Bt

F kAT HLEST ,giAw£~¥ij§~4wt\%,
LEERE R GREP O E R LR I
IR e
3\%ﬁA%%n%$@Wﬁu\a%’%%Aaﬁfhf%’
Ll EEETE %‘p R SR
P = EN I?ﬂ 114 = 9

=
©
an

\
e
|
4
=
[N
G
e
\-‘—
- U_)\
\ NN
-
\
4
hpan)
[Phat
\"f AL
&%
P2
y“i";
&
o]

= c¢ EARIAETIIP (4P ) BFAET
’@@%%V%%’mﬁﬁﬁawLﬁk—L&

o FHEABIOP N ARG A E W T AT
]



GE
114 & & 23 % 009215%%
R

Ag A& (AMESAA (JllAEp [FILELP [fILES
B 5 e
001 |#7& 8§ iy A RILI4|2 X W14 & L7.66%
76000 E6123p (BT 22P
= A2 ak
001 |&7& 8| § iz BARIM4: % WIS & .49.192%
76000 £#T7223p | #47 220P
e A2 ak
001 |#&74& % | § &t poA RIS ZaHp b | # L7 66%
76000 £47% 23F
7 A2

b
i
mj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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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9215號
債  權  人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代  理  人  許倩華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曹健松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柒萬陸仟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（一）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04.01.13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8710號函第二點所示，就金融機構已開立存款帳戶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申辦。因此聲請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於聲請人營業處所開立存款帳戶之客戶者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。因此，就系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。
     (二）債務人透過聲請人MMA金融交易網之網路銀行申辦信   用貸款，聲請人於111年11月25日設立帳戶動撥循環   型信用貸款8萬元整予債務人，借款期間3年，貸款   利率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標利率(月)加5.9   5%機動計付【現為7.66%】，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   起，每月還息，到期還本。
    (三）上開借款約定所負任何一筆借款不依約清償本金或利息時，債務人即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；並約定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
   （四）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貸之事實存在，聲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
  （五）惟債務人對上開債務僅繳款至114年6月23日止即未依         約定還款，經聲請人屢次催索，迄今仍未依約繳款，         誠屬非 是，依上述契約約定債務人顯已喪失期限利         益。至今仍尚欠 如『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』所載之         金額未償。
   （六）本案係請求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債務，為此，聲請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、第五百一十條、第二十條等規定，狀請  鈞院鑒核，准依督促程序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，至感德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9     月    9     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陳怡珍    
  註：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    
     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
          權人勿庸另行聲請。
      三、支付命令於中華民國104年7月3日（含本日）後確定者，僅得為執行名義，而無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。
      四、債權人應於5日內查報債務人其他可能送達之處所，以免因未合法送達而無效。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09215號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76000元

		曹健松

		自民國114年6月23日起

		至民國114年7月22日止

		年息7.66%



		001

		新臺幣76000元

		曹健松

		自民國114年7月23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4月22日止

		年息9.192%



		001

		新臺幣76000元

		曹健松

		自民國115年4月2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7.66%

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9215號

債  權  人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代  理  人  許倩華  





債  務  人  曹健松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柒萬陸仟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

    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

    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（一）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04.01.13金管銀國字

          第10300348710號函第二點所示，就金融機構已開立

          存款帳戶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

          申辦。因此聲請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於聲請人營業處

          所開立存款帳戶之客戶者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

          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。因此，就系

          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

          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。

     (二）債務人透過聲請人MMA金融交易網之網路銀行申辦信 

           用貸款，聲請人於111年11月25日設立帳戶動撥循環

            型信用貸款8萬元整予債務人，借款期間3年，貸款

            利率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標利率(月)加5.

         9   5%機動計付【現為7.66%】，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

            起，每月還息，到期還本。

    (三）上開借款約定所負任何一筆借款不依約清償本金或利

         息時，債務人即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；並約

         定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

         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

         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

   （四）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

         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

         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

         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

         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

         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貸之事實存在，聲

         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

  （五）惟債務人對上開債務僅繳款至114年6月23日止即未依  

         約定還款，經聲請人屢次催索，迄今仍未依約繳款， 

          誠屬非 是，依上述契約約定債務人顯已喪失期限利 

          益。至今仍尚欠 如『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』所載之   

        金額未償。

   （六）本案係請求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債務，為此，聲請人

        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、第五百一十條、第二

         十條等規定，狀請  鈞院鑒核，准依督促程序對債務

         人發支付命令，至感德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9     月    9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陳怡珍    

  註：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    

     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

          權人勿庸另行聲請。

      三、支付命令於中華民國104年7月3日（含本日）後確定

          者，僅得為執行名義，而無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

          。

      四、債權人應於5日內查報債務人其他可能送達之處所，

          以免因未合法送達而無效。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09215號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76000元 曹健松 自民國114年6月23日起 至民國114年7月22日止 年息7.66% 001 新臺幣76000元 曹健松 自民國114年7月23日起 至民國115年4月22日止 年息9.192% 001 新臺幣76000元 曹健松 自民國115年4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7.66% 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9215號
債  權  人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代  理  人  許倩華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曹健松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柒萬陸仟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（一）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04.01.13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8710號函第二點所示，就金融機構已開立存款帳戶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申辦。因此聲請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於聲請人營業處所開立存款帳戶之客戶者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。因此，就系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。
     (二）債務人透過聲請人MMA金融交易網之網路銀行申辦信   用貸款，聲請人於111年11月25日設立帳戶動撥循環   型信用貸款8萬元整予債務人，借款期間3年，貸款   利率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標利率(月)加5.9   5%機動計付【現為7.66%】，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   起，每月還息，到期還本。
    (三）上開借款約定所負任何一筆借款不依約清償本金或利息時，債務人即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；並約定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
   （四）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貸之事實存在，聲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
  （五）惟債務人對上開債務僅繳款至114年6月23日止即未依         約定還款，經聲請人屢次催索，迄今仍未依約繳款，         誠屬非 是，依上述契約約定債務人顯已喪失期限利         益。至今仍尚欠 如『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』所載之         金額未償。
   （六）本案係請求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債務，為此，聲請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、第五百一十條、第二十條等規定，狀請  鈞院鑒核，准依督促程序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，至感德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9     月    9     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陳怡珍    
  註：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    
     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
          權人勿庸另行聲請。
      三、支付命令於中華民國104年7月3日（含本日）後確定者，僅得為執行名義，而無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。
      四、債權人應於5日內查報債務人其他可能送達之處所，以免因未合法送達而無效。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09215號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76000元

		曹健松

		自民國114年6月23日起

		至民國114年7月22日止

		年息7.66%



		001

		新臺幣76000元

		曹健松

		自民國114年7月23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4月22日止

		年息9.192%



		001

		新臺幣76000元

		曹健松

		自民國115年4月2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7.66%

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9215號

債  權  人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代  理  人  許倩華  





債  務  人  曹健松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柒萬陸仟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（一）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104.01.13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8710號函第二點所示，就金融機構已開立存款帳戶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申辦。因此聲請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於聲請人營業處所開立存款帳戶之客戶者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。因此，就系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。

     (二）債務人透過聲請人MMA金融交易網之網路銀行申辦信   用貸款，聲請人於111年11月25日設立帳戶動撥循環   型信用貸款8萬元整予債務人，借款期間3年，貸款   利率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標利率(月)加5.9   5%機動計付【現為7.66%】，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   起，每月還息，到期還本。

    (三）上開借款約定所負任何一筆借款不依約清償本金或利息時，債務人即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；並約定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

   （四）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貸之事實存在，聲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

  （五）惟債務人對上開債務僅繳款至114年6月23日止即未依         約定還款，經聲請人屢次催索，迄今仍未依約繳款，         誠屬非 是，依上述契約約定債務人顯已喪失期限利         益。至今仍尚欠 如『請求之標的及其數量』所載之         金額未償。

   （六）本案係請求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債務，為此，聲請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、第五百一十條、第二十條等規定，狀請  鈞院鑒核，准依督促程序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，至感德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9     月    9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陳怡珍    

  註：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    

     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

          權人勿庸另行聲請。

      三、支付命令於中華民國104年7月3日（含本日）後確定者，僅得為執行名義，而無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。

      四、債權人應於5日內查報債務人其他可能送達之處所，以免因未合法送達而無效。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09215號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76000元 曹健松 自民國114年6月23日起 至民國114年7月22日止 年息7.66% 001 新臺幣76000元 曹健松 自民國114年7月23日起 至民國115年4月22日止 年息9.192% 001 新臺幣76000元 曹健松 自民國115年4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7.66% 



